附件
市政府决定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行政服务事项目录
（共计5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实施机关
	设定依据
	处理决定
	备注

	1
	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设备免税确认
	行政
服务
	市经贸信息委
市发展改革委
	《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国发〔1997〕37号）
《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海关总署关于落实国务院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计规划〔1998〕250号）
	市经贸信息委实施的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设备免税确认事项取消。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出台相关调整细则前，市发展改革委实施的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设备免税确认事项按原规定实施。
	依据《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国发〔2014〕27号）第24项

	2
	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书核发
	行政
审批
	区农业主管部门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63号）
	明确为商事登记后置审批
	依据《国务院决定改为后置审批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国发〔2014〕27号）第11项

	3
	道路运输站（场）经营业务许可证核发
	行政
审批
	市交通运输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第406号）
	明确为商事登记后置审批
	依据《国务院决定调整或明确为后置审批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国发〔2014〕50号）第12项

	4
	举办健身气功活动及设立站点审批
	行政
审批
	区体育主管部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0〕21号）
	明确为商事登记后置审批
	依据《国务院决定调整或明确为后置审批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国发〔2014〕50号）第77项

	5
	丁级测绘资质审批
	行政
审批
	市规划国土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深圳市市级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230号）
	明确为商事登记后置审批
	依据《国务院决定调整或明确为后置审批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国发〔2014〕50号）第7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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